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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

解读



课件制作：刘士健 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2025）

第一章 总则（1-8条）

第二章 预包装食品标签一般规定（9-24条）

第三章 特殊食品标签规定（25-32条）

第四章 食品销售标示要求（33-36条）

第五章 监督管理（37-39条）

第六章 法律责任 （40-50条）

附则  （51-54条）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食品标识标注，加强食品标识监督管理，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课件制作：刘士健 解决的主要问题

1.整体提升食品标签标注要求

2.解决食品日期“找不到”问题

3.解决食品日期“看不清”问题

4.解决食品日期“不易算”问题

5.明确食品标识禁止标注内容

6.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7.推动解决食品标签突出问题

8.规定食品拆零销售标示要求

9.强化网络食品销售标示要求

10.明确标签瑕疵判断原则及情形



课件制作：刘士健 适用范围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以下

称食品）的标识标注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预包装食品 散装食品 网络销售食品

保健食品 特殊膳食食品

例外情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仅用于出口的食品,

不适用于餐饮服务环节的现制现售食品和市场销售的食用农产品

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上可以不标注产品标准代号和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食品添加剂



课件制作：刘士健 什么是食品标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食品标识是指在预包装食品标签、说明书和散装食

品容器、外包装上，向消费者展示食品及其生产经营者相关信息的文

字、符号、数字、图案以及其他说明。

GB7718：
2.1预包装食品:预先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的食品。包括预先定量包装或者预先定量
制作在包装材容器中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或长度标识的食品;也包括预先
包装或者制作在 包装材料、料、容器中以计量方式销售的食品。
2.2 食品标签:食品包装上的文字、图形、符号及一切说明物。

食品安全法：预包装食品，指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的食品。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四条 食品标识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的规定。

食品标识应当清楚、明显，易于消费者辨认和识读。

GB7718-3.2 应清晰、醒目、持久,使消费者购买时易于辨认和识读,食品标签不

应与食品或者其包装物、容器分离。

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 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应当清楚、

明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事项应当显著标注，容易辨识。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五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对其提供的食品标识的真实性、

准确性、合法性负责……



课件制作：刘士健 食品标识须专人把关

第五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明确具体机构或者人员对食品

标识进行审核把关。……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五条 ……鼓励食品生产经营者选择第三方专业机构或者专

业技术人员，对其提供的食品标识进行合规评价。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六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组织实施和监督指导全国食品标识

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食品标识监督管理

工作。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七条 食品标识不得标注下列内容：

（一）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

……

GB7718-2025-3.5 不应以语言文字、图形、符号等方式明示或暗示食品或食品中

的某种成分或配料具有预防、治疗疾病的作用。

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 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

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七条 食品标识不得标注下列内容：

……（二）以欺骗、误导、夸大等方式作虚假描述；……

本产品选用

最优蛋白质

作为原料

GB7718-2025
3.4 应真实、准确,不得使用虚假、夸大等欺骗性的语言文字、图形,
符号等方式介绍食品,也不得利用字号大小、色差、版面设计等方式
误导消费者将食品或食品的某一性质与另一产品混淆。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 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
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
(一)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
者近似的标识
(四)其他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
淆行为。

×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七条 食品标识不得标注下列内容：

（三）违背科学常识、有违公序良俗、宣扬封建迷信；

GB7718-2025
3.3 应通俗易懂、有科学依据,不得标示违背科学常识、违
背公序良俗、贬低其他食品、封建迷信等内容。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七条 食品标识不得标注下列内容：

（四）标称“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或者军队等；

2011年，工信部、商务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理整顿部分商品滥用“特供”“专供”标识

专项行动的通知》

2013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5部门联合下发《关于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特供”“专供”等

标识的通知》

2022年，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6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禁止销售“军”字号烟

酒等商品的通告》

2024年，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严禁制售“特供酒”的公告》



士海食标
食品标签在线审核/检测

第七条 食品标识不得标注下列内容：

（五）法律、法规、规章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禁止标注的其他内容。

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不得在食品标识中声称具有保健功能（功

效）。



士海食标
食品标签在线审核/检测

第八条 没有法律、法规、规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依据

的，食品标识不得标称适合未成年人食用，欺骗、误导消费者。



士海食标
食品标签在线审核/检测 第二章  预包装食品标签一般规定

第九条 预包装食品标签应当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

十七条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强制标示事项。

食品添加剂标签、说明书应当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七十条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强制标示事项。



士海食标
食品标签在线审核/检测

GB7718-2025

4.1 一般要求

在国内生产、加工、销售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内容应包括食品名称、
配料表、营养标签、净含量和规格(以计量方式销售的除外)、生产者
和(或)经营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
贮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号、致敏物质提示及法
律、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标示的其他内容，法律、法规、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中豁免食品产品标示的内容除外。



士海食标
食品标签在线审核/检测 强制标示事项（食品安全法）

第六十七条 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

标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

(一)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

(二)成分或者配料表;

(三)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四)保质期;

(五)产品标准代号;

(六)贮存条件;

(七)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

(八)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其他事项。

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其标签还应当标明主要营养成分及其含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标签标注事项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七十条 食品添加剂应当有标签、说明书和包装。标签、说明书应当载明本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

一项至第六项、第八项、第九项规定的事项，以及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用量、使用方法，并在标签上载明“食品添加

剂”字样。



课件制作：刘士健 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

第十条 预包装食品标签强制标示事项应当在最小销售单元外包装上标

注。……

GB7718-2011

3.10 一个销售单元的包装中含有不同品种、多个独立包装可单独销售的食品，

每件独立包装的食品标识应当分别标注。3.11 若外包装易于开启识别或透过外

包装物能清晰地识别内包装物(容器)上的所有强制标示内容或部分强制标示内

容，可不在外包装物上重复标示相应的内容;否则应在外包装物上按要求标示所

有强制标示内容



课件制作：刘士健 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

第十条 ……最小销售单元有多个独立包装或者有多层包装的，如外包

装易于开启识读或者透过外包装能清晰识读内包装上的强制标示事项，

可以不在外包装上重复标注。



士海食标
食品标签在线审核/检测

第十一条 预包装食品标签强制标示事项使用的文字应当为规范汉字，

可以同时使用与标注内容有对应关系的繁体字、拼音和外文，但是使

用的繁体字、拼音和外文字高不得大于相应内容的规范汉字字高。少

数民族文字的使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十二条 预包装食品标签强制标示事项应当使用与背景颜色对比明显

的文字、符号、数字、图案进行标注，其中生产日期、保质期到期日

应当以白底黑字等对比明显的形式标注，保证清晰识读。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十三条 预包装食品标签强制标示事项应当使用高度

不小于1.8毫米的文字、符号、数字进行标注，且字体

的高度与宽度比值应当不大于3。



课件制作：刘士健 字体要求（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预包装食品包装

最大表面面积（平方厘米）

营养成分表以外的文字、

符号、数字高度（毫米）
>150 ≥2.0

>400 ≥2.5毫米



课件制作：刘士健 字体要求（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预包装食品包装最大表面

面积（平方厘米）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

日的字体高度（毫米）

≥35 ≥3.0

<35 ≥2.0



课件制作：刘士健 字体大小要求

最大表面积（cm2） 字符高度（mm） 日期字体高度（mm）

<35 ≥1.8，高度/宽度≤3 ≥2，高度/宽度≤3

35-150 ≥1.8，高度/宽度≤3

≥3，高度/宽度≤3
>150-400

≥2，高度/宽度≤3

营养成分表除外

≥400
≥2.5，高度/宽度≤3

营养成分表除外



士海食标
食品标签在线审核/检测

制作：刘士健

第十四条 预包装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应当在包装上设置独

立区域具体标注，且标注的具体日期不易脱落。……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十四条 ……独立区域未设置在包装主要展示版面的，应当在主要展

示版面上标注“见包装物某部位”字样，且清晰明显、描述准确，标注

具体日期的部位应当易于查找。



课件制作：刘士健 生产日期如何确定？

第十五条 预包装食品生产日期应当根据生产工序完成情况确

定，最小销售单元为单层包装的，应当以包装工序完成的日

期作为生产日期；…



课件制作：刘士健 GB7718-2025对日期的规定

2.5 生产日期(制造日期)

食品成为最终产品的日期,也包括包装或灌装日期。

4.7.1 应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清晰标示预包装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

保质期6个月及以上的,可仅标示保质期和保质期到期日。

日期标示应清晰醒目、易于辨认,不应与包装物、容器分离,不得加贴、补 印、修

改。

4.7.2 包装物或包装容器最大表面面积不大于20cm 时,可仅标示保质期和保质期

到期日



课件制作：刘士健 生产日期如何确定？

第十五条 …最小销售单元有多层包装的，应当以与食品直接

接触的包装工序完成的日期作为生产日期；…



课件制作：刘士健 生产日期如何确定？

第十五条 …包装完成后仍需灭菌、发酵等工序的，可以将相

应工序完成日期作为生产日期。…



www.shihaishibiao.com
 扫码审标签

士海食标
食品标签在线审核/检测 礼盒包装的产品，如何确定保质期

第十五条 ……最小销售单元有多个独立包装的，应当标注不晚于最早

到期食品的保质期到期日，或者逐一标注保质期到期日。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十六条 预包装食品标签应当标注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不得

欺骗、误导消费者。……



课件制作：刘士健

存在下列情形的，食品名称应当按照相应要求标注：

（一）以动物源性食品原料制成的食品，其名称体现畜禽肉或者动物

性水产品原料的，该原料应当为主要原料。其中，名称仅体现一种的，

所用原料应当全部来自该种畜禽肉或者动物性水产品；……



www.shihaishibiao.com
 扫码审标签

士海食标
食品标签在线审核/检测

……名称体现二种以上的，所用原料应当按照添加量从高到

低在名称中排序；

鸡肉牛肉肠



课件制作：刘士健

（二）以植物源性食品原料制成的模拟动物源性食品，应当

在名称中冠以“仿”“素”或者“某植物”等字样；



www.shihaishibiao.com
 扫码审标签

士海食标
食品标签在线审核/检测

（三）食品中没有添加某种配料，仅使用食品用香精、香料

调配出该配料风味的食品，且在食品名称中体现该配料风味

的，应当在名称中冠以“某味”“某风味”等字样。



课件制作：刘士健 地址标示

第十七条 预包装食品标签标注的生产者名称、地址应当是食品生产许可证上载明的生产者名称、

生产地址，标注的联系方式应当真实有效。

依法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分公司等生产基地生产的预包装食品，其标签上还应当标注能依法

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名称、地址。

预包装食品标签标注多个生产者信息的，实际生产者信息应当易于识别。

委托生产的预包装食品，其标签上应当在紧邻位置标注委托方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和受托方

的名称、地址，在名称前冠以“委托方、受托方”或者“委托单位、受托单位”等字样。

GB7718-2025-4.6 生产者、经营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部门的要求标示生产者:经营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十八条 ……分装食品应当注明“分装”字样，其配料表应当

标注被分装食品的配料表信息。



课件制作：刘士健 净含量标示要求

第十九条 定量预包装食品标签标注的净含量应当符合《定量

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课件制作：刘士健 计量单位如何选择

商品的标注类别 检查要求

 标注净含量的量限 计量单位

质量
 
 

Qn ＜ 1克 mg（毫克）

1克≤ Qn ＜1000克 g（克）

Qn ≥1000克 kg （千克）



课件制作：刘士健

商品的标注类
别

检查要求

 标注净含量的量限 计量单位

体积 
Qn ＜1000毫升 mL (ml)（毫升）

Qn ≥1000毫升 L (l)（升）



课件制作：刘士健

商品的标注类
别

检查要求

 标注净含量的量限 计量单位

长度
 
 
 

Qn＜ 1毫米
μm（微米）或
mm（毫米）

1毫米≤Qn＜100厘米
㎜（毫米）或㎝

（厘米）

Qn≥100厘米 m（米）

注：长度标注包括所有的线性测量，如宽
度、高度、厚度和直径



课件制作：刘士健 净含量字符高度

标注净含量（Qn ） 字符的最小高度（mm）
Qn≤50g
Qn≤50mL

2

50g ＜Qn≤200g
50mL＜Qn≤ 200mL

3

200g＜Qn≤1000g
200mL＜Qn≤1000mL

4

Qn＞1kg
Qn＞1L

6

以长度、面积、计数单位标
注

2



允
许
短
缺
量

质量或体积定量包装商品标注净
含量Qn  g或ml

允许短缺量T*

 Qn的百分比 g或ml
0～50 9 ——

50～100 —— 4.5
100～200 4.5 ——
200～300 —— 9
300～500 3 ——
500～1000 —— 15

1000～10 000 1.5 ——
10000～15000 —— 150
15000～50000 1 ——

注*：对于允许短缺量T ，当Qn≤1kg（L）时，T值的0.01g（ml）
位上的数字修约至0.1g（ml）位；当Qn＞1kg（L）时，T值的
0.1g（ml）位上的数字修约至g（ml）位。



课件制作：刘士健 净含量标示要求

第十九条 …液态、半固态或者黏性食品，应当用体积或者质

量单位标示；……



www.shihaishibiao.com
 扫码审标签

士海食标
食品标签在线审核/检测 净含量标示要求

第十九条 …固态食品应当用质量单位标示；不宜用质量和体

积单位标示的食品，可以用长度单位标示。……



课件制作：刘士健 净含量标示要求

第十九条……含有固、液两相物质的食品，且固相物质为主

要食品原料时，除标示净含量外，还应当以质量或者质量分

数的形式标示沥干物（固形物）的含量。



课件制作：刘士健 净含量标示要求

第十九条……以计量方式销售的非定量预包装食品无法标注

净含量的，应当标注“计量称重”等字样。



课件制作：刘士健 规格如何标注？

第二十条 同一预包装食品内含有多件定量包装食品的，应当

标注规格。……

规格：4*50克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二十条 ……其中，定量包装食品属于同种的，应当标注单

件净含量和总件数，或者标注总净含量；……

规格：4*50克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二十条 ……定量包装食品属于不同种的，应当标注每种不同定量包

装食品的单件净含量及相应件数，或者每种不同定量包装食品的总净

含量。 规格：A(1*50克)
          B(1*50克)
          C(1*50克)
          D(1*50克)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二十一条 预包装食品标签标注食品所执行的产品标准代号

包括标准代号、顺序号和发布年代号，可以仅标注标准代号

和顺序号，但是应当执行生产时对应标准的有效版本。……



www.shihaishibiao.com
 扫码审标签

士海食标
食品标签在线审核/检测

第二十一条 ……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上可以不标注产品标准

代号。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二十二条 预包装食品标签标注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应当

是实际生产者食品生产许可证上载明的编号。……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二十二条 ……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可以不标注食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二十三条 预包装食品标签标注的贮存条件、警示标志、警示语或者

注意事项，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

GB 19295-2021《速冻面米与调制食品》—4.1产品标识应注明速冻、

生制或熟制、即食或非即食，以及烹调加工方式。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二十四条 在食品包装上同时采用二维码等信息化手段展示食品标签

内容的，其内容应当符合本办法要求，并与食品包装上同时展示的食

品标签内容保持一致。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三章  特殊食品标签规定

第二十五条 特殊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内容应当与注册或者备案的标签、

说明书一致。

标签已涵盖说明书全部内容的，可以不另附说明书。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二十六条 保健食品标签、说明书应当标明《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七十八条规定的事项。……



课件制作：刘士健 保健食品标示

第二十六条 ……除前款规定外，保健食品标签、说明书应当同时标明

保健食品标志、保健食品注册号或者备案号等信息，并设置警示用语

区、标明警示用语。营养素补充剂产品还应当标明“营养素补充剂”字

样。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

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二十六条 ……保健食品最小销售单元最大表面面积小于35平方厘

米的，在标签上至少应当标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以及保健食品标

志、生产企业名称、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

警示用语等。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二十七条 保健食品标志、产品名称、注册号或者备案号、警示用语

区以及警示用语、净含量和规格等信息应当集中在最小销售单元标签

的同一区域展示。……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二十七条 ……最小销售单元有多个独立包装或者有多层包装的，外

包装应当符合本办法关于最小销售单元的标注要求，其中直接接触食

品的包装应当标明产品名称、净含量和规格、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

日、食用量以及食用方法。但是，拆除外包装后能够单独销售的保健

食品包装，也应当符合本办法关于最小销售单元的标注要求。



www.shihaishibi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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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海食标
食品标签在线审核/检测

第二十八条 保健食品名称应当按照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名称标注。产

品名称中所包含的商标名、通用名、属性名不得分开标注，且字体、

颜色和字号应当一致。……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二十八条 ……使用产品名称中商标名对应商标以外的商标，该商标

的面积不得大于产品名称面积的四分之一，且小于产品名称中商标名

面积，不得与产品名称连用，不得引人误解其为产品名称的一部分。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二十九条 保健食品标签标注的规格应当为最小制剂单位的质量或者

体积；标注的净含量应当为最小销售单元中所含产品的质量或者体积，

或者最小制剂单位的规格及其对应数量。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三十条 适用于0—6月龄的婴儿配方食品不得在标签上进行含量声

称和功能声称。适用于6月龄以上的婴幼儿配方食品不得在标签上对

必需成分进行含量声称和功能声称。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三十一条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标志、产品名称、注册号、净含量

（规格）、适用人群以及“请在医生或者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应当

集中在最小销售单元标签的同一区域展示。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三十二条 本章未规定的，适用本办法关于预包装食品标签一般规定

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其他规定。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四章  食品销售标示要求

第三十三条 销售散装食品，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器、外包装

上标明食品的名称、成分或者配料表、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

号、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

容。……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四章  食品销售标示要求

第三十三条 销售散装食品，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器、外包装上标明食

品的名称、成分或者配料表、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以及生

产经营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四章  食品销售标示要求

第三十三条 ……拆除预包装食品的外包装后以计量方式销售

的，应当按照前款规定标明相应内容。……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四章  食品销售标示要求

第三十三条 ……拆除外包装后的独立包装上已标明前款规定

的全部信息的，可以不另行标明。



课件制作：刘士健 网络销售的预包装食品如何在页面标注

第三十四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通过网络销售的预包装食品，应

当在销售主页面刊载食品名称、净含量、成分或者配料表、

保质期、产品标准代号、贮存条件、生产者名称、地址、特

殊食品注册或者备案信息等食品标签信息。……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三十四条 ……除生产日期、保质期到期日等动态变化的内

容外，销售主页面刊载的食品标签信息应当与实际销售的食

品标签信息保持一致。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三十五条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平台内经

营者发布的食品标识信息建立检查监控制度，设置专门的网

络食品安全管理机构或者指定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对平

台上的食品经营行为及信息进行检查。……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三十五条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发现平台内的食品标

识信息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应当依法采取

必要的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平台住所地县级以上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报告。



课件制作：刘士健 特殊食品销售要求

第三十六条 销售特殊食品的，应当设立专区或者专柜，并分

别具体注明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或者婴幼儿配

方食品销售。……

保健食品专柜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专柜

婴幼儿配方
食品专柜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三十六条 ……保健食品经营者应当在实体经营场所的显著

位置、网络销售保健食品主页面显著位置标注“保健食品不是

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等消费提示信息。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七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对食

品标识标注进行监督检查。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三十八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现平台内经营者有食品标识违法行为，

依法要求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采取措施制止的，网络食品

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予以配合。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三十九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综合考虑标注内容与食品

安全的关联性、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观过错、消费者对食品

安全的理解和选择等因素认定预包装食品标签、说明书瑕疵。

预包装食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可以认定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标签、说

明书瑕疵：



课件制作：刘士健

（一）文字、符号、数字的字号、字体、字高不规范，出现错别字、多字、

漏字、繁体字，或者外文翻译不准确以及外文字号、字高大于中文等的；

（二）净含量、规格的标示方式和格式不规范，或者对没有特殊贮存条件要

求的食品，未按照规定标注贮存条件的；

（三）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配料使用的俗称或者简称等不规范的；

（四）营养成分表、配料表顺序、数值、单位标示不规范，或者营养成分表

数值修约间隔、“0”界限值、标示单位不规范的；

（五）其他情节轻微，不影响食品安全，没有故意误导消费者的情形。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食品标识违法行为已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



课件制作：刘士健         《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法律责任

第七条 食品标识不得标注

下列内容：

（一）涉及疾病预防、治

疗功能；

（二）以欺骗、误导、夸

大等方式作虚假描述；

（三）违背科学常识、有

违公序良俗、宣扬封建迷

信；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

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第九

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一

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

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

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给予处罚。

处罚

虚
假
宣
传



课件制作：刘士健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

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

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

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一）生产经营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二）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课件制作：刘士健         《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法律责任

第九条 预包装食品标签应当

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六十七条和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规定的强制标示事项。

食品添加剂标签、说明书应当

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七十条和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规定的强制标示事项。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

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第九

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一

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

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

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给予处罚。

处罚

该
标
未
标



课件制作：刘士健         《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法律责任

处罚

第十六条 预包装食品标签应当标注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不得

欺骗、误导消费者。存在下列情形的，食品名称应当按照相应要求

标注：

（一）以动物源性食品原料制成的食品，其名称体现畜禽肉或者动

物性水产品原料的，该原料应当为主要原料。其中，名称仅体现一

种的，所用原料应当全部来自该种畜禽肉或者动物性水产品；名称

体现二种以上的，所用原料应当按照添加量从高到低在名称中排序；

（二）以植物源性食品原料制成的模拟动物源性食品，应当在名称

中冠以“仿”“素”或者“某植物”等字样；

（三）食品中没有添加某种配料，仅使用食品用香精、香料调配出

该配料风味的食品，且在食品名称中体现该配料风味的，应当在名

称中冠以“某味”“某风味”等字样。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

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

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二十五条

第一款的规定给予处

罚。

名
称
误
导
消
费
者



课件制作：刘士健          生产者信息错误的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

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

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

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由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

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

定给予处罚。

第十七条 预包装食品标签标注的生产者名称、地址应当是食品生

产许可证上载明的生产者名称、生产地址，标注的联系方式应当

真实有效。 

依法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分公司等生产基地生产的预包装食

品，其标签上还应当标注能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名称、

地址。 

预包装食品标签标注多个生产者信息的，实际生产者信息应当易

于识别。 

委托生产的预包装食品，其标签上应当在紧邻位置标注委托方的

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和受托方的名称、地址，在名称前冠以

“委托方、受托方”或者“委托单位、受托单位”等字样。

处
罚

联
系
方
式
错
误



课件制作：刘士健          生产者信息错误的法律责任

处罚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

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十二条 预包装食品标签标注的食品生产许可证

编号应当是实际生产者食品生产许可证上载明的编

号。

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可以不标注食品生产许可证编

号。

生
产
许
可
证
号
错
误



课件制作：刘士健          保健食品标签错误的法律责任

处
罚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

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十六条 保健食品标签、说明书应当标明《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七十八条规定的事项。

除前款规定外，保健食品标签、说明书应当同时标明保健

食品标志、保健食品注册号或者备案号等信息，并设置警

示用语区、标明警示用语。营养素补充剂产品还应当标明

“营养素补充剂”字样。

保健食品最小销售单元最大表面面积小于35平方厘米的，

在标签上至少应当标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以及保健食

品标志、生产企业名称、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生产日期

和保质期到期日、警示用语等。

保
健
食
品
标
示
错
误



课件制作：刘士健          保健食品标签错误的法律责任

处罚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

第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

定的，由县级以上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处一万元

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条 食品标识不得标注下列内容：

（四）标称“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或

者军队等；

标
注
专
供



课件制作：刘士健          保健食品标签错误的法律责任

处罚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

第七条第二款、第二十

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由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

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

给予处罚。

第七条 食品标识不得标注下列内容：

（二）以欺骗、误导、夸大等方式作虚假描述；

《条例》第六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
条第一款、本条例第七十五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二）生产经营的保健食品之外的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声称具有保健功能；
（三）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选择性添加物质命名婴幼儿配方食品；
（四）生产经营的特殊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内容与注册或者备案的标签、

说明书不一致。

第七十五条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等单位有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违法情形，除
依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给予处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单位的法定代表
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
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一）故意实施违法行为；
（二）违法行为性质恶劣；（三）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

属于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保健食品标签错误的法律责任

处罚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

第七条第二款、第二十

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由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

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

给予处罚。

第二十五条 特殊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内容应当与注册或者备案的标

签、说明书一致。标签已涵盖说明书全部内容的，可以不另附说明书。

《条例》第六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
本条例第七十五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一）在食品生产、加工场所贮存依照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制定的名录中的物质；
（二）生产经营的保健食品之外的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声称具有保健功能；
（三）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选择性添加物质命名婴幼儿配方食品；
（四）生产经营的特殊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内容与注册或者备案的标签、说明书不

一致。

第七十五条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等单位有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违法情形，除依照食品
安全法的规定给予处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
10倍以下罚款：

（一）故意实施违法行为；
（二）违法行为性质恶劣；
（三）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
属于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课件制作：刘士健          保健食品标签错误的法律责任

处罚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

第七条第二款、第二十

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由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

例》第六十八条的规

定给予处罚。

第七条 食品标识不得标注下列内容：

（四）标称“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或

者军队等；

标
注
专
供



课件制作：刘士健         《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法律责任

第八条 没有法律、法规、

规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依据的，食

品标识不得标称适合未成

年人食用，欺骗、误导消

费者。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

条、第十条至第十四条、第

十七条第二款至第四款、第

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和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

二十八条规定的，由县级以

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处罚

诱
导
未
成
年
人



课件制作：刘士健         《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法律责任

第十条 预包装食品标签强

制标示事项应当在最小销售

单元外包装上标注。

最小销售单元有多个独立包

装或者有多层包装的，如外

包装易于开启识读或者透过

外包装能清晰识读内包装上

的强制标示事项，可以不在

外包装上重复标注。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

条、第十条至第十四条、第

十七条第二款至第四款、第

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和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

二十八条规定的，由县级以

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处罚



课件制作：刘士健         《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预包装食品标签强

制标示事项使用的文字应当为

规范汉字，可以同时使用与标

注内容有对应关系的繁体字、

拼音和外文，但是使用的繁体

字、拼音和外文字高不得大于

相应内容的规范汉字字高。少

数民族文字的使用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

条、第十条至第十四条、第

十七条第二款至第四款、第

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和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

二十八条规定的，由县级以

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处罚

文
字
不
规
范



课件制作：刘士健         《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预包装食品标签强

制标示事项应当使用与背景颜

色对比明显的文字、符号、数

字、图案进行标注，其中生产

日期、保质期到期日应当以白

底黑字等对比明显的形式标注，

保证清晰识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

条、第十条至第十四条、第

十七条第二款至第四款、第

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和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

二十八条规定的，由县级以

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处罚

文
字
日
期
不
清
晰



课件制作：刘士健          字体字号不合格的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预包装食品标签强制标示事项应当使用高度不

小于1.8毫米的文字、符号、数字进行标注，且字体的

高度与宽度比值应当不大于3。

预包装食品包装最大表面面积大于150平方厘米的，营

养成分表以外的文字、符号、数字高度应当不小于2.0

毫米；最大表面面积大于400平方厘米的，营养成分表

以外的文字、符号、数字高度应当不小于2.5毫米。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的字体高度应当不小于3.0毫

米，但是预包装食品包装最大表面面积小于35平方厘米

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的字体高度应当不小于

2.0毫米。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

法第十条至第十四条

规定的，由县级以上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可以处三万

元以下罚款。处罚

字
符
高
度
不
够



课件制作：刘士健          日期标识不合格的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预包装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

期到期日应当在包装上设置独立区域具体

标注，且标注的具体日期不易脱落。独立

区域未设置在包装主要展示版面的，应当

在主要展示版面上标注“见包装物某部位”

字样，且清晰明显、描述准确，标注具体

日期的部位应当易于查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

办法第十条至第十

四条规定的，由县

级以上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

可以处三万元以下

罚款。
处罚

日
期
不
清
晰



课件制作：刘士健

第五十一条 餐饮服务环节的现制现售食品和市场销售的食用农产品的标

识标注及其监督管理不适用本办法。

第五十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仅用于出口的食品，其标签应当

符合进口国（地区）的标准或者合同要求。

第五十三条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经营的预包装食品的标签，可以参

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7年3月16日起施行。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公布的《食品标识管理规定》、原卫生部公布的《保健食品标识规

定》同时废止。



课件制作：刘士健

感谢倾听！


